
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

第五次諮詢小組會議 109.02.17

討論一：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討論二：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未登記工廠
之管制原則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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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國土計畫法於105年1月6日公布，並自同年5月1日施行後，考量現行區域
計畫法管制授權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狀態，後續如何與未來國土計畫法
下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機制順利銜接，以維持土地使用管制制度
穩定性，為當前重要課題。

✓ 針對國土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第1、2、5項授權項目探討

•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

•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者管制事項

•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

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等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 提供《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條文研擬諮詢意見

✓ 協助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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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彙整之工業發展情形，中央工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據原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開發的62處工業區
中，已有55處超過15年，占整體88%，而其中有32處為30年以上工業
區，現況工業區面臨設施老舊、生活機能不足等問題。另依經濟部工業局
民國104年底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政策報告指出，全臺大約有3.9萬家未登
記工廠。未登記工廠大多係屬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因其廠房及設備
之設立，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破壞。

故規劃團隊透過彙整現行管制規則、其他產業相關法規內容，釐清現行管
制情形，並討論後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管制是否得以銜接、改
善既有問題。

Q1：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Q2：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未登
記工廠之管制原則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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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簡報內容說明

討論一：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一)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二) 國土計畫所列未來發展需求

(三) 規劃團隊所列之容許情形、管制方式說明

(四)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特定地區之毗連擴大機制存續與否

討論二：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未
登記工廠之管制原則是否妥適？

(一)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二) 全國國土計畫之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二) 研擬非都市土地之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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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 全國國土計畫所列未來發展需求

◼ 規劃團隊針對丁種建築用地所定之容許項目、管制
方式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
特定地區之毗連擴大機制存續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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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條文（強度管制）

1. 第9條：丁建建蔽率70%、容積率300%，特目建蔽率60%、容積率180%

2. 第9-1條：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編定開

發之工業區，或其他政府機關依該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開發之園區，區

內可建築用地經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者，容積率最高可達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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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條文（毗連擴大）

1. 第31條：工業區以外之丁種建築用地或都市計畫工業區之毗連擴大。

2. 第31-1條：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並取得中央工

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於特定農業區以外毗連擴大。

3. 第31-2條：未達五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經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審認無法辦理整體規劃，並取得地方工業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於特

定農業區以外毗連擴大。

4. 第32條：工業區以外位於依法核准設廠用地範圍內，為丁種建築用地所包

圍或夾雜土地得毗連擴大。

5. 第33條：工業區以外為原編定公告之丁種建築用地所包圍或夾雜土地，其

面積未達二公頃，經工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適宜作低污染、附加產值高之

投資事業者，得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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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 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1. 第33條：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可行性規劃報告（含使用規劃、面積等）

（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人

得依產業園區設置方針，勘選面積達一定規模之土地，擬具可行性規劃報告，並依都

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提具書件，經各該法規主管

機關核准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

（第三項）：第一項產業園區設置方針、設置產業園區之土地面積規模及第三項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置面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定之。

2. 第39條：產業園區得規劃產業用地（需大於總面積60%）、社區用地（需

小於總面積10%）、公共設施用地（需大於總面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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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彙整現行管制情形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 產業創新條例管制情形

1. 第65條：興辦工業人因擴展工業（限低污染事業）或設置污染防治設備，

需使用毗連之非都市土地時，其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應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發給工業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2. 產業園區內之經營管理則由「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農業科技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以及「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等等法規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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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全國國土計畫所列未來發展需求 2

•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所列城鄉發展總量及檢討原則，未來屬既有發展地區者，包含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地區等，

計約59萬991公頃。

• 依經濟部推估於「民國101年以前開發的產業用地為完全利用」之前提下，至民

國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為3,311公頃，而未來科學工業園區發展以既有園區為

基礎，並充分、有效利用既有園區土地，如有擴充需求將以既有科學工業園區周

邊適宜土地為優先，而新設科學工業園區需依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及遴選作業相關

規定辦理。

• 至民國125年，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為1,000公頃，含創新研發專區、半導

體儲備生產用地、鄰近具支援產業發展潛力用地、半導體產業聚落、智慧製造及

航太產業聚落、智慧生醫(含醫材)、AI機器人(無人載具)、學研機構(含創新育成

設施)、試驗場域及儲備未來新興產業用地等，並以科學工業園區周邊整體生活圈

土地為評估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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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規劃團隊針對丁種建築用地所定之容許項目、管制方式 3

• 如屬既有合法使用者，依國土計畫法第32條規定，得為原來之合法使用，並依原

核定計畫內容進行管制。如為新設產業、工業相關使用者，則依表１（會議資料

第4-6頁）之容許情形與強度上限進行管制。

• 如各地方政府有其特殊產業發展需求，應於各該縣市國土計畫內研訂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並於該縣市國土計畫經內政部核定後，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

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報請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使用項目 細目別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2-1類 第三類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建蔽 容積

─ ─ 40 100 ─ ─ ─ ─ ─ ─ ─ ─ 70 300 40 120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代表不允許使用；「△」代表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及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仍可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
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工業設施

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 ╳ ╳/△ ╳ ╳/△ ╳/△ ╳ ╳/△ -
兼營工廠登記產品有關
之買賣業務

╳ ╳/△ ╳ ╳/△ ╳/△ ╳ ╳/△ -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及其
他附屬設備

╳ ╳/△ ╳ ╳/△ ╳/△ ╳ ╳/△ -

工業技術開發或研究發
展設施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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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未來管制與現行方式不同，而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有無保

留必要，為此部分主要討論議題
4

• 方案一：保留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並僅限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所列之「未來發展地區」申請

• 考量部分既有合法工業仍有擴大發展需求，如工業設施擴展、污染防治設施設置等，

故原則保留以既有丁種建築用地進行毗連擴大之機制。但為與計畫指導整合，並符合

國土計畫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管制情形，應研訂得毗連擴大之範圍，便於各縣市國

土計畫進行成長管理，故建議以各縣市國土計畫所列「未來發展地區」為限進行毗連

擴大申請。

• 「未來發展地區」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未來發展地區如屬５年內所需開發利用區位

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3類，又未來5年具體發展需求

包含預計可完成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公開展覽程序者、預計可完成申請或變更使用許

可（開發許可）之縣市政府受理申請程序者，該功能分區分類未來將依其核定計畫內

容進行管制。

• 方案二：不保留原毗連擴大機制

• 基於國土功能分區空間指導原則，既有丁種建築用地僅能就原有用地範圍申請工業設

施，無法在透過上開機制申請毗連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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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有無保留必要，為此部分主要討論議

題，規劃團隊以桃園市、台南市、高雄市為例協助說明
4

未來發展地區

• 桃園市未來發展地區：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八德大安產業專區、大園智慧

產業專區、新屋頭洲產業專區、桃園農業物流園區(第二期)、中壢工業區擴大

計畫等。

（105年統計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面積為379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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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有無保留必要，為此部分主要討論議

題，規劃團隊以桃園市、台南市、高雄市為例協助說明
4

• 台南市：除刻正辦理之北門與七股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外，尚有重大建設型（鹽

水、安平商港）、產業型（仁德、永康新化、歸仁等）與縫合型（佳里七股、

柳營、新市等）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除此以外，於成長管理計畫中指認之

優先發展產業用地，包含新增的產業用地範圍，及符合經濟部公告32處特定地

區未登記工廠產業用地亦將納入未來發展地區。

（產業用地面積共5595.71公頃，其中屬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科學園區之面積為2448.97公頃，都計工業

區為2186.46公頃，而非都土丁種建築用地則為960.28公頃）

未來發展地區（新增的產業用地範圍） 未來發展地區（其他城鄉第2-3類範圍）

未登記工廠

其他工業使用僅呈現於土地使用編定圖，考量解析關係暫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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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 既有丁種建築用地毗連擴大機制有無保留必要，為此部分主要討論議

題，規劃團隊以桃園市、台南市、高雄市為例協助說明
4

未來發展地區既有工業發展位置

• 高雄市：左營軍港填築範圍、內門觀光休閒園區、小崗山觀光園區、寶來、不

老溫泉觀光休閒區，以及未落於溫泉區之合法化方案區域、嘉華產業輔導專用

區、九鬮金屬扣件園區以及污林產業輔導專用區等。

（產業用地供給包含都市計畫工業區、倉儲區、產業專用區等分區共3570公頃，臨海工業區為1582公頃，

非都市土地工業區為1297公頃，而其他非都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則有43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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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新訂管制架構是否得維護既有、促進未來工業發展情形？

討論事項：

1. 依據前述說明，於p.12~17所列各項容許情形、管制方式是否能兼併
未來工業發展政策，同時符合國土計畫發展方向？

2.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既有丁種建築用地、特定地區之毗
連擴大機制，是否仍有延續之必要？



17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趙子元副教授 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 第５次諮詢小組會議（2020.02.17）

議題二

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就未登記工廠之管制原則是否妥適？

◼ 工廠管理輔導法

◼ 全國國土計畫之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 研擬非都市土地之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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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
◼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內容概要 1

• 考量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第33條及第34條有關劃定特定地區輔導

未登記工廠之期間及補辦臨時登記工廠應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之期間，將於109年6月2日屆至，經濟部鑒於多數業者仍未覓妥適宜工業用地

遷移，辦理土地使用變更審查程序難以如期完成。

• 又農委會於106年清查法定農業用地既存工廠，佔地約一萬四千公頃，推估目

前全國應登記而未登記工廠家數約有三萬八千家，尚未納入政府管理體制，認

其有必要再繼續輔導並擴大納管範圍，故於108年7月24日修正工輔法，新增

第4章之1「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共13條條文。

階段 群聚地區 非群聚地區

1.改善計畫
由業者自行或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於修正施行之日起3年內，提出工廠改善
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並視個案核予適當改善期限，最長應於2年內
改善完成。

2.特定工廠登記
−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依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允宜使其得予辦理特定工廠登

記，該登記有效期限至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20年止。
− 取得登記、未完成變更之過渡期間，僅容許依其既有情況使用。

3.土地變更
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
規劃處理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符合一定條件者，得擬具用地計
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4.後續管制 依其核定計畫內容進行管制

表 2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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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
◼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與區域計畫、國土計畫等使用相關條文 1

表3 工廠管理輔導法涉及區域計畫、國土計畫相關修正條文

條次 條文內容

第28-4條

主管機關對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及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五項或第二十八條之六規
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以補助或輔導方式推動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水利、水土保持相關設施之規劃。
二、廢（污）水相關處理與排放機制之協助及規劃；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協調處
理之。
三、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以銜接國土計畫劃為城
鄉發展地區。



20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趙子元副教授 107年度國土計畫相關子法法制諮詢小組 第５次諮詢小組會議（2020.02.17）

工廠管理輔導法
◼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與區域計畫、國土計畫等使用相關條文 1

條次 條文內容

第28-5條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自行或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管，並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得申請納管：

一、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應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每年繳

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屆期未繳交納管輔導金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納管

申請或廢止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載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環境改善措施，包括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應於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改善完成。但有正當理由

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款

及第三款規定。

未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十年內，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其

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自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十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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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
◼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與區域計畫、國土計畫等使用相關條文 1

條次 條文內容

第28-8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二十一條、國土計畫法第三十八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及建築法

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工廠建築物得准予接水、接電及使用，不受建築法第七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三十條第一款及前項前段之法律規定：

一、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輔導期限

內，配合輔導辦理轉型、遷廠或關廠。

二、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

改善計畫之期間及同條第四項所定改善期間。

三、曾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於依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至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期間。

第28-9條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所定之情事：

一、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

二、以獨資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三、以合夥為事業主體，而變更合夥人。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四、增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五、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

六、將工廠土地及建築物全部或一部轉供他人設廠。

七、未履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工廠改善計畫附加之負擔。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適用第十六條第二項、第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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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法
◼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與區域計畫、國土計畫等使用相關條文 1

條次 條文內容

第28-10條

主管機關對於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或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一、群聚地區優先採新訂都市計畫或開發產業園區規劃處理，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

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許可。

二、非屬前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以外之土地，由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但因前款整體規劃之需要，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駁回其申請。

三、非屬第一款情形且位於都市計畫之土地，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前，應繳交回饋金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撥交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業發展基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用地計畫，得向申請人收取審查費。

第一項各款之核准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二、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並得由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基於輔導需求及安全之原則，檢討及簡化相關法規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群聚地區之認定、第二款用地計畫之申請要件、應備書件、申請程序、申請面積限制、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程序與基準、第二項回饋金之計算基準、第三項審查費收取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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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之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2

• 以不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且避免位於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國

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區位。如屬上述區位者，優先朝輔導轉型成與所

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相容之產業或輔導遷廠方式辦理。

• 未來土地開發方式循都市計畫檢討、變更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或依本法使用許

可程序辦理為原則，不符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先依法完成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檢討變更程序後始得為之。

• 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公告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廠，並依區域計畫法及

相關法規變更為一般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及其他使用地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按原使用地性質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如未來有擴大使用需求時，依

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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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非都市土地之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3

• 屬群聚地區者：

原則將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照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規定，將未

登記工廠群聚地區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並依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申請使用許可等方式辦理，並依工輔法相關規定及核定計畫內容進行管制。

• 屬零星未登記工廠者：

依照營建署於108年7月26日召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15次

研商會議」與有關部會研商結論，如依工輔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工

廠，且非屬工輔法第28-5條規定不得納管者，得於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申

請「特定工業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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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非都市土地之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 未登記工廠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3

• 屬零星未登記工廠者：

前開原則係因應工輔法修正，針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實施後所訂定之管制原

則。惟考量工輔法修正條文施行日，區域計畫法尚未停止適用，針對工輔法第28-10條

得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就新、舊制度轉換期間可

能產生之樣態彙整如下：

A. 依工輔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完成使

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因已完成土地使用合法程

序，轉換至國土計畫後，編定為「特定產業用地」，供各該工廠繼

續使用。

B. 依工輔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但於區域計畫法停止適用前，尚未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者，轉換至國土計畫

後，得於所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向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申請特定工業設施使用，並據以將使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產業用

地。

C. 無法依工輔法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或登記失效者，轉換至國土計畫

後，即應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按其所在之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容許使用規定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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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有關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就未登
記工廠之管制原則是否妥適？

討論事項：

1. 依目前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研擬原則，以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為管制主體，研訂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
之使用項目、細目，再依照使用項目、細目之性質將土地編定為合適
之使用地，爰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僅因應使用項目、
細目之調整，始配合調整使用地類別。

2. 惟依工輔法第28-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
工廠，經擬具用地計畫向縣市政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後，
即可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僅因應整體規劃之需要得駁回申請。然該
條文並未就國土計畫法下之配套機制有所規範，爰應再予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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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3. 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審查之重點，係檢視土地使用之區位、機能、規
模合法性及合理性，以既存零星未登記工廠予以分析如下：

 區位：工輔法係以就地納管為原則，另涉及農業用地者需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亦受各目的事業法令規範，且經

濟部刻依工輔法第28-5條規定研訂不得納管之區位，並將全國國土計畫避免使用符

合國保1、農1劃設條件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納入考量，就區位部分已有相關之規範。

 機能：依工輔法第28-9條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工廠不得變更隸屬之事

業主體，亦不得增加或變更為非屬低污染之產業類別及主要產品，此外取得特定工

廠登記前亦須依第28-5條完成改善計畫，以維持既有低汙染工廠使用為限，故使用

機能亦已有規範。

 規模：依工輔法第28-9條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工廠不得增加廠地、廠

房及建築物面積，已限縮未登記工廠之規模僅得以既存之用地範圍及容積量進行使

用，故規模亦經規定在案。

4. 綜上，針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未登記工廠，就土地使用審查各面向
分析，工輔法及其他目的事業法令已有相關規範。因此於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就未登記工廠是否仍有應向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使用之必要性，擬請與會專家學者提供建議。


